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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令

（第 5 号）

《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理办法》经审查同意，现予发布施行。

电力工业部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九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划分和管理供电营业区域，依法保障电力供应与经销的专营权，保障向电力用户的安全供

电和保护电力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九条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供电营业区是指向用户供应并销售电能的地域。经国家核准的供电营业区是电网经营企业或

者供电企业依法专营电力的地域。

第三条 国家对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

《供电营业许可证》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第四条 跨省电网经营企业、独立省电网经营企业、地方独立电网经营企业、趸购转售供电企业、以

及兼售电能的地方发电厂都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供电营业区及《供电营业许可证》。

第二章 供电营业区划分原则及分类

第五条 根据电力生产供应特点，为确保电网安全经济运行和供电服务质量，在一个供电营业区域内，

只准设一个供电营业机构。

第六条 供电营业区原则上以省、地（市）、县行政区划为基础，根据电网结构、供电能力、供电质

量、供电的经济合理性等因素划分确定。

在《电力法》实施前，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已形成多个供电企业供电的，应按上述原则协商核定其

供电营业区。

第七条 供电营业区分为下列四类：

1、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的供电营业区（简称跨省营业区）；

2、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地（市）行政区划的供电营业区（简称省级营业区）；

3、地（自治州、省辖市）内跨县行政区划的供电营业区（简称地级营业区）；

4、县（市）内跨乡镇行政区划的供电营业区（简称县级营业区）。

第八条 为便于分级管理，根据电网结构和行政区划不同，一般可将跨省营业区分划为省、地、县三

级营业区；省级营业区分划为地、县两级营业区；地级营业区分划为若干个县级营业区；并在每级营业区

内设立相应的供电营业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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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电营业区申请与核准

第九条 跨省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跨省电网经营企业向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级营业区

的设立、变更由独立省电网经营企业向省电力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地级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独立地方电

网经营企业向省电力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县级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供电企业向

省电力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条 申请供电营业区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章程；

2、具有能满足该地区用电需求的供电能力；

3、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资金、场所、设施和技术手段；

4、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门技术与业务人员、管理制度、技术标准；

5、具有与该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发展规划；

6、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供电营业区者，应向主管机关提供下列资料：

1、能反映营业区域边界的供电区域地理平面图；

2、设立的供电营业分支机构及相应的供电营业区域；

3、电源容量及公布、供电网络及负荷分布图；

4、电源与电力网的改造与发展规划；

5、企业性质、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数量、主要技术业务人员资格；

6、注册资本；

7、售电价格及其依据；

8、外购电的数量及协议文本；

9、保证安全生产必须的基础设施、工机具、计量、试验、调度、通讯及交通运输装备；

10、技术业务的规章制度；

11、供电营业区双边达成的划分协议书或意见；

12、其他认为必须的资料。

第十二条 跨省营业区在申请前，跨省电网经营企业应组织网内直属省电网经营企业就省内的供电营

业区的划分，与相邻地方独立电网经营企业或供电企业进行协商，达成协议，方可向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发给《供电营业许可证》。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际间的供电营业区，有关双方对营业区划分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由两省电力

管理部门协商并提出意见后，报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核准。

在跨省营业区内的省级营业区，由于某部分营业区的划分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由省电力管理部门

进行协调，并提出划分意见，报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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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省级营业区在申请前，省电网经营企业应就省内供电营业区的划分，与相邻地方独立电网

经营企业或供电企业进行协商，达成协议，方可向省电力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发给《供电营业许

可证》。

双方对某部分供电营业区的划分，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由省电力管理部门进行协调确定并核准。

对省电力管理部门核准的供电营业区，其中一方持有异议的，应在 30 日内向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提出

复核请求。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应在接到复核请求之日后 60 天内作出复议裁定。

下级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服从上级电力管理部门的裁定。

第十四条 地级或县级营业区在申请前，地方独立电网经营企业或供电企业，应与相邻供电企业就供

电营业区的划分进行协商，达成协议，方可向省电力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发给《供电营业许可证》。

双方对供电营业区的划分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由省电力管理部门进行协调确定并核准。

第十五条 由于历史原因，大小电网已形成交叉供电的营业地区，有关双方应从确保供用电安全出发，

本着互利互惠原则，协商确定供电营业区。协商不成的，由省级电力管理部门协调划定。协调不成时，可

报请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直接核定。

第四章 供电营业区管理

第十六条 供电企业不得越出核准的供电营业区供电，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1、经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同意在其他供电营业区设置的电力设施；

2、经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同意向其他供电企业供电营业区内用户实施的供电；

3、应其他供电企业请求并经核准，而对其营业区内的用户实施的供电；

4、根据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的规定实施的供电。

第十七条 由于政治、军事、安全等原因，对供电质量有特殊要求或用电对供电质量产生严重影响的

用户，可由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指定的供电企业供电。

第十八条 供电营业区自核准之日起，期满三年仍未对无电地区实施供电的，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

认为必要时，可缩减或供电营业区。

第十九条 供电企业因破产或其他原因需要停业时，必须在停业前一个月向省电力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并缴回《供电营业许可证》，经核准后，方可停业。

第二十条 供电营业区的变更，由原受理审批该供电营业区的电力管理部门办理。

第二十一条 供电营业区的扩展或合并、缩小、分立、更名等变更，需办理变更申请，并提供下列资

料：

1、变更理由及有关证明文件；

2、与相邻供电企业就供电营业区变更所达成的协议或意见；

3、供电营业区变动的地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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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供电营业区变动的工程及工程起迄日期；

5、电力管理部门认为必须的资料。

第二十二条 用户自备电厂应自发自供厂区内的用电，自供有余的电量应上网销售。需要伸入或穿越

供电营业区供电时，必须经过该供电营业区的电网经营企业同意并签订有关合同后才能实施。

第二十三条 跨省、省级、地级电网经营企业，在取得《供电营业许可证》后，应将在其批准的营业

区内设立的供电营业机构的有关情况，向该行政区的电力管理部门备案，以便于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未经许可，从事电力供应与销售业务或者擅自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省级以上电力管理

部门按照《电力法》第六十三条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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